

无锡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消防改造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无锡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消防改造
招标范围：图纸及清单内标注范围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
[bookmark: _GoBack]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无锡市补充规范；
3、本项目招标文件；
4、本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工程规范、清单计价规范及相关文件等一起使用。
5、本工程按营改增调整后的计价依据执行(苏建价[2016]154号文、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采用一般计税法。
三、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工程工期、质量参照招标文件要求。
四、不可竞争费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为不可竞争费，取费标准详见工程量清单。
5、 相关说明 
1、工程简介：本工程位于无锡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包含仓库消防改造、现场装饰做法破坏与恢复；新建室外泵房和水池、配套安装施工、路面破坏与恢复；及室外消防改造。
2、消防工程编制范围：包括消防应急照明、消火栓和喷淋系统。
3、室外安装工程编制范围：包括泵房动力配电、泵组设备、室外管道敷设及管件等。
4、土建工程编制范围：泵房和水池主体及基础的施工。
5、市政工程编制范围：路面破坏与恢复、基坑土方开挖与回填。
6、修缮土建编制范围：室内吊顶及原顶涂料破坏与恢复。
7、清单所列工程数量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投标单位在投标时不能做任何改动，但不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
8、清单中项目特征、工作内容未描述详尽的，投标人应结合图纸要求进行报价；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研究设计图纸意图，结合清单及业主提供的品牌要求，合理报价。
9、本工程无暂列金额，无专业工程暂估价。
10、本工程内清单按项报价的项目包含施工全部工序，且结算时不做调整。
11、现场涉及围挡、现场保护性措施等由施工单位综合考虑，结算不予增加。施工期间，如发生破坏损失，应由中标人负责原样恢复或者赔偿。
12、所列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含描述中所列全部工序及未描述到但又必须发生的其他辅助工序，对没有报价项目视为已包含在其他项目中。
6、 项目推荐使用材料品牌 
	序号
	材料
	招标品牌/厂商推荐

	1
	无机涂料/外墙涂料
	立邦、多乐士、三棵树

	2
	轻钢龙骨
	可耐福、龙牌、泰山

	3
	石膏板
	可耐福、龙牌、泰山

	4
	阻燃板/玻镁板
	莫干山、千年舟、兔宝宝

	5
	铝扣板
	上海吉祥、阿姆斯壮、乐思龙

	6
	配电箱及内部元件
	施耐德、ABB、西门子

	7
	电线、电缆
	远东、喜爱、江南

	8
	应急照明灯具
	敏华、劳士LOS、振辉

	9
	阀门
	埃美柯、沪工、沪航

	10
	镀锌钢管
	金洲、湖光、劳动

	11
	消火栓
	川消、无锡金盾、南消

	12
	消防泵组
	熊猫、凯泉、东方


注：上述品牌厂家推荐表供投标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选择，无需投标人在投标时明确所选的厂家品牌产品。投标人拟增加厂家或品牌的，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答疑期限结束之前提出，满足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并由招标人同意。
